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17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偵字第90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豪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生感情糾紛

而心生不滿，即透過網際網路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文件辱罵告

訴人，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智識程度為碩士畢業（依個人

戶籍資料所載），自陳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職業為電腦工

程師，犯罪動機、目的(供稱因當時情緒不穩，用以發洩心

中不滿)，手段、時間、次數，其行為對於告訴人名譽之損

害程度，偵查中書寫悔過書1份(見偵查卷第57頁)、並尋求

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原諒之機會，犯後顯見悔意之態度，惟

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告訴人表達不願調解

之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

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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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李淑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陳明珠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芳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

　　被　　　告　陳志豪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豪因認蕭名伸與其前妻間疑有曖昧，詎陳志豪竟基於公

然侮辱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10月22日

間(詳細時間如附表)，透過網際網路，接續在不特定人得共

見共聞之如附表網站文件上，以如附表之侮辱性言語辱罵蕭

名伸，使處理如附表所示文件之多數不特定人均得瀏覽，足

以貶損蕭名伸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蕭名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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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並與告訴人蕭名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且有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提出之信件畫

面截圖在卷可佐，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被告於

上揭時間接續所為之言語，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及目的

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

分離，屬接續犯，請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檢　察　官  李淑珺　　

附表：

編

號

日期 犯罪行為 對 應 之

附 件 頁

數

1 110年 10月15日

凌晨0時14分許

至同日17時32分

許間

在KKday、Kahoot!通知信及Gmail驗證

碼信件中將收件人名稱設為「fuckerxi

ao,size matters」等語，並留存告訴

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

告訴人。

P.1

2 110年 10月15日

凌晨0時14分許

在Kahoot!重設密碼信件中將使用者名

稱設為「Idiotxiao」等語，並留存告

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

辱告訴人。

P.2

3 110年12月29日8

時2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生輔組通知

學生未到Google表單」中填寫「蕭豬

哥」、「蕭名伸死豬」等語以侮辱告訴

人。

P.3

4 110年12月30日8

時36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

「fucku87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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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

訴人。

5 111年1月5日凌

晨1時54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交通車登記

Google表單」中填寫「蕭不舉」等語以

侮辱告訴人。

P.5-6

6 111年1月5日23

時50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

「arthur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

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

人。

P.7

7 111年1月10日23

時43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

設為「蕭陽偽」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

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

人。

P.8

8 111年1月11日22

時14分許

在尹星交易成功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

設為「蕭名伸廢物」等語，並留存告訴

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

告訴人。

P.9

9 111年1月17日凌

晨3時3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

設為「蕭吉拜」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

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

人。

P.10

10 111年1月26日11

時2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

設為「ArtshxtXiao」等語，並留存告

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

辱告訴人。

P.11

11 111年1月29日18

時2分許

在樂學網驗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

「蕭名短」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

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2

12 111年2月22日凌

晨1時23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

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

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

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3

13 111年2月22日凌

晨1時2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

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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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

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14 111年2月22日6

時26分許

在好生凍-生鮮集市帳號確認信中將使

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

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

侮辱告訴人。

P.15

15 111年2月22日6

時34分許

在EasyStore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

稱設為「Arthurfuxer」等語，並留存

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

侮辱告訴人。

P.16

16 111年2月22日6

時37分許

在癸海GUIHAI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

稱設為「蕭紅敢」等語，並留存告訴人

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

訴人。

P.17

17 111年2月22日6

時37分許

在露天會員Email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

稱設為「arthur0837shxt」等語，並留

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

以侮辱告訴人。

P.18

18 111年2月26日12

時許

在3080禮儀平台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

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

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

人。

P.19

19 111年4月20日間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明星球員卡

購買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敗

類」、「蕭名伸陽痿敗類」、「蕭名伸

英文科狗男女」、「蕭名伸英文科垃

圾」、「蕭名伸陽痿男吃壯陽藥」、

「撲街蕭名伸敗類」、「改你娘蕭名伸

陽痿男」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0

20 111年 10月15日

凌晨0時25分許

至同日凌晨0時2

6分許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

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

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

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1

21 111年10月15日9 在酷英線上學習平臺密碼認證信中將使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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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52分許 用者名稱設為「陽萎」等語，並留存告

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

辱告訴人。

22 111年10月15日9

時52分許至同日

9時53分許間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

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

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

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3

23 111年10月15日1

1時1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

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陽痿」、

「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4-25

24 111年10月15日2

1時2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

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等

語以侮辱告訴人。

P.26-27

25 111年10月18日2

3時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

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

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

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8

26 111年10月18日2

3時15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

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

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

人。

P.29

27 111年10月21日1

2時5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

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

類」、「蕭名伸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

人。

P.30-31

28 111年10月21日2

3時1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

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

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

人。

P.32

29 111年 10月22日

凌晨3時25分許

在Patreon留言板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

「Arthur0837」0○○○○○○○○○

○帳號名相同)，並以該帳號名稱留言

「Mother fucker」、「I'm xucking i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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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

信箱作為留言回覆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30 111年10月22日9

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

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甲

賽」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4-35

31 111年10月22日9

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

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敗類蕭陽

痿」、「323敗類蕭」等語以侮辱告訴

人。

P.36

32 111年10月22日1

4時9分許

在PlayGo會員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

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

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

人。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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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17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豪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豪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生感情糾紛而心生不滿，即透過網際網路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文件辱罵告訴人，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智識程度為碩士畢業（依個人戶籍資料所載），自陳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職業為電腦工程師，犯罪動機、目的(供稱因當時情緒不穩，用以發洩心中不滿)，手段、時間、次數，其行為對於告訴人名譽之損害程度，偵查中書寫悔過書1份(見偵查卷第57頁)、並尋求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原諒之機會，犯後顯見悔意之態度，惟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告訴人表達不願調解之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淑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陳明珠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芳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
　　被　　　告　陳志豪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豪因認蕭名伸與其前妻間疑有曖昧，詎陳志豪竟基於公然侮辱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10月22日間(詳細時間如附表)，透過網際網路，接續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如附表網站文件上，以如附表之侮辱性言語辱罵蕭名伸，使處理如附表所示文件之多數不特定人均得瀏覽，足以貶損蕭名伸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蕭名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與告訴人蕭名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且有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提出之信件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被告於上揭時間接續所為之言語，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及目的相同，侵害同一法益，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難以強行分離，屬接續犯，請論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檢　察　官  李淑珺　　
附表：
		編號

		日期

		犯罪行為

		對應之附件頁數



		1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至同日17時32分許間

		在KKday、Kahoot!通知信及Gmail驗證碼信件中將收件人名稱設為「fuckerxiao,size matters」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



		2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

		在Kahoot!重設密碼信件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Idio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



		3

		110年12月29日8時2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生輔組通知學生未到Google表單」中填寫「蕭豬哥」、「蕭名伸死豬」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



		4

		110年12月30日8時36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fucku87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4



		5

		111年1月5日凌晨1時54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交通車登記Google表單」中填寫「蕭不舉」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5-6



		6

		111年1月5日23時50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7



		7

		111年1月10日23時43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偽」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8



		8

		111年1月11日22時14分許

		在尹星交易成功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伸廢物」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9



		9

		111年1月17日凌晨3時3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吉拜」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0



		10

		111年1月26日11時2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shx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1



		11

		111年1月29日18時2分許

		在樂學網驗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短」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2



		12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3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3



		13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4



		14

		111年2月22日6時26分許

		在好生凍-生鮮集市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5



		15

		111年2月22日6時34分許

		在EasyStore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fuxer」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6



		16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癸海GUIHAI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紅敢」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7



		17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露天會員Email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8



		18

		111年2月26日12時許

		在3080禮儀平台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9



		19

		111年4月20日間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明星球員卡購買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敗類」、「蕭名伸陽痿敗類」、「蕭名伸英文科狗男女」、「蕭名伸英文科垃圾」、「蕭名伸陽痿男吃壯陽藥」、「撲街蕭名伸敗類」、「改你娘蕭名伸陽痿男」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0



		20

		111年10月15日凌晨0時25分許至同日凌晨0時26分許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1



		21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

		在酷英線上學習平臺密碼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陽萎」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2



		22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至同日9時53分許間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3



		23

		111年10月15日11時1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陽痿」、「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4-25



		24

		111年10月15日21時2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6-27



		25

		111年10月18日23時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8



		26

		111年10月18日23時15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9



		27

		111年10月21日12時5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蕭名伸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0-31



		28

		111年10月21日23時1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2



		29

		111年10月22日凌晨3時25分許

		在Patreon留言板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0○○○○○○○○○○帳號名相同)，並以該帳號名稱留言「Mother fucker」、「I'm xucking idio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留言回覆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3



		30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甲賽」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4-35



		31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敗類蕭陽痿」、「323敗類蕭」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6



		32

		111年10月22日14時9分許

		在PlayGo會員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17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豪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偵字第90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豪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生感情糾紛

    而心生不滿，即透過網際網路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文件辱罵告

    訴人，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智識程度為碩士畢業（依個人

    戶籍資料所載），自陳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職業為電腦工

    程師，犯罪動機、目的(供稱因當時情緒不穩，用以發洩心

    中不滿)，手段、時間、次數，其行為對於告訴人名譽之損

    害程度，偵查中書寫悔過書1份(見偵查卷第57頁)、並尋求

    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原諒之機會，犯後顯見悔意之態度，惟

    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告訴人表達不願調解

    之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

    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

    ，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淑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陳明珠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芳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

　　被　　　告　陳志豪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豪因認蕭名伸與其前妻間疑有曖昧，詎陳志豪竟基於公

    然侮辱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10月22日

    間(詳細時間如附表)，透過網際網路，接續在不特定人得共

    見共聞之如附表網站文件上，以如附表之侮辱性言語辱罵蕭

    名伸，使處理如附表所示文件之多數不特定人均得瀏覽，足

    以貶損蕭名伸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蕭名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並與告訴人蕭名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且有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提出之信件畫

    面截圖在卷可佐，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被告於

    上揭時間接續所為之言語，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及目的

    相同，侵害同一法益，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難以強行分離

    ，屬接續犯，請論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檢　察　官  李淑珺　　

附表：

編號 日期 犯罪行為 對應之附件頁數 1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至同日17時32分許間 在KKday、Kahoot!通知信及Gmail驗證碼信件中將收件人名稱設為「fuckerxiao,size matters」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 2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 在Kahoot!重設密碼信件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Idio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 3 110年12月29日8時2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生輔組通知學生未到Google表單」中填寫「蕭豬哥」、「蕭名伸死豬」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 4 110年12月30日8時36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fucku87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4 5 111年1月5日凌晨1時54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交通車登記Google表單」中填寫「蕭不舉」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5-6 6 111年1月5日23時50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7 7 111年1月10日23時43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偽」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8 8 111年1月11日22時14分許 在尹星交易成功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伸廢物」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9 9 111年1月17日凌晨3時3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吉拜」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0 10 111年1月26日11時2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shx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1 11 111年1月29日18時2分許 在樂學網驗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短」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2 12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3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3 13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4 14 111年2月22日6時26分許 在好生凍-生鮮集市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5 15 111年2月22日6時34分許 在EasyStore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fuxer」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6 16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癸海GUIHAI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紅敢」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7 17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露天會員Email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8 18 111年2月26日12時許 在3080禮儀平台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9 19 111年4月20日間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明星球員卡購買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敗類」、「蕭名伸陽痿敗類」、「蕭名伸英文科狗男女」、「蕭名伸英文科垃圾」、「蕭名伸陽痿男吃壯陽藥」、「撲街蕭名伸敗類」、「改你娘蕭名伸陽痿男」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0 20 111年10月15日凌晨0時25分許至同日凌晨0時26分許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1 21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 在酷英線上學習平臺密碼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陽萎」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2 22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至同日9時53分許間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3 23 111年10月15日11時1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陽痿」、「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4-25 24 111年10月15日21時2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6-27 25 111年10月18日23時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8 26 111年10月18日23時15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9 27 111年10月21日12時5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蕭名伸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0-31 28 111年10月21日23時1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2 29 111年10月22日凌晨3時25分許 在Patreon留言板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0○○○○○○○○○○帳號名相同)，並以該帳號名稱留言「Mother fucker」、「I'm xucking idio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留言回覆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3 30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甲賽」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4-35 31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敗類蕭陽痿」、「323敗類蕭」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6 32 111年10月22日14時9分許 在PlayGo會員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17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豪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豪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生感情糾紛而心生不滿，即透過網際網路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文件辱罵告訴人，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智識程度為碩士畢業（依個人戶籍資料所載），自陳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職業為電腦工程師，犯罪動機、目的(供稱因當時情緒不穩，用以發洩心中不滿)，手段、時間、次數，其行為對於告訴人名譽之損害程度，偵查中書寫悔過書1份(見偵查卷第57頁)、並尋求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原諒之機會，犯後顯見悔意之態度，惟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告訴人表達不願調解之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淑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陳明珠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芳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
　　被　　　告　陳志豪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豪因認蕭名伸與其前妻間疑有曖昧，詎陳志豪竟基於公然侮辱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10月22日間(詳細時間如附表)，透過網際網路，接續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如附表網站文件上，以如附表之侮辱性言語辱罵蕭名伸，使處理如附表所示文件之多數不特定人均得瀏覽，足以貶損蕭名伸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蕭名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與告訴人蕭名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且有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提出之信件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被告於上揭時間接續所為之言語，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及目的相同，侵害同一法益，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難以強行分離，屬接續犯，請論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檢　察　官  李淑珺　　
附表：
		編號

		日期

		犯罪行為

		對應之附件頁數



		1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至同日17時32分許間

		在KKday、Kahoot!通知信及Gmail驗證碼信件中將收件人名稱設為「fuckerxiao,size matters」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



		2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

		在Kahoot!重設密碼信件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Idio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



		3

		110年12月29日8時2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生輔組通知學生未到Google表單」中填寫「蕭豬哥」、「蕭名伸死豬」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



		4

		110年12月30日8時36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fucku87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4



		5

		111年1月5日凌晨1時54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交通車登記Google表單」中填寫「蕭不舉」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5-6



		6

		111年1月5日23時50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7



		7

		111年1月10日23時43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偽」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8



		8

		111年1月11日22時14分許

		在尹星交易成功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伸廢物」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9



		9

		111年1月17日凌晨3時3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吉拜」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0



		10

		111年1月26日11時2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shx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1



		11

		111年1月29日18時2分許

		在樂學網驗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短」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2



		12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3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3



		13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4



		14

		111年2月22日6時26分許

		在好生凍-生鮮集市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5



		15

		111年2月22日6時34分許

		在EasyStore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fuxer」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6



		16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癸海GUIHAI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紅敢」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7



		17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露天會員Email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8



		18

		111年2月26日12時許

		在3080禮儀平台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9



		19

		111年4月20日間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明星球員卡購買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敗類」、「蕭名伸陽痿敗類」、「蕭名伸英文科狗男女」、「蕭名伸英文科垃圾」、「蕭名伸陽痿男吃壯陽藥」、「撲街蕭名伸敗類」、「改你娘蕭名伸陽痿男」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0



		20

		111年10月15日凌晨0時25分許至同日凌晨0時26分許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1



		21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

		在酷英線上學習平臺密碼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陽萎」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2



		22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至同日9時53分許間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3



		23

		111年10月15日11時1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陽痿」、「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4-25



		24

		111年10月15日21時2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6-27



		25

		111年10月18日23時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8



		26

		111年10月18日23時15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9



		27

		111年10月21日12時5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蕭名伸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0-31



		28

		111年10月21日23時1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2



		29

		111年10月22日凌晨3時25分許

		在Patreon留言板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0○○○○○○○○○○帳號名相同)，並以該帳號名稱留言「Mother fucker」、「I'm xucking idio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留言回覆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3



		30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甲賽」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4-35



		31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敗類蕭陽痿」、「323敗類蕭」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6



		32

		111年10月22日14時9分許

		在PlayGo會員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177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豪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志豪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生感情糾紛而心生不滿，即透過網際網路發送如附表所示之文件辱罵告訴人，所為實有不該，兼衡其智識程度為碩士畢業（依個人戶籍資料所載），自陳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職業為電腦工程師，犯罪動機、目的(供稱因當時情緒不穩，用以發洩心中不滿)，手段、時間、次數，其行為對於告訴人名譽之損害程度，偵查中書寫悔過書1份(見偵查卷第57頁)、並尋求與告訴人和解或取得原諒之機會，犯後顯見悔意之態度，惟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告訴人表達不願調解之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淑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陳明珠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芳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027號

　　被　　　告　陳志豪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14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豪因認蕭名伸與其前妻間疑有曖昧，詎陳志豪竟基於公然侮辱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10月22日間(詳細時間如附表)，透過網際網路，接續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如附表網站文件上，以如附表之侮辱性言語辱罵蕭名伸，使處理如附表所示文件之多數不特定人均得瀏覽，足以貶損蕭名伸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蕭名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志豪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與告訴人蕭名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且有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告訴人提出之信件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被告犯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被告於上揭時間接續所為之言語，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及目的相同，侵害同一法益，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難以強行分離，屬接續犯，請論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　  日

　　　　　　　　　　　　　　　檢　察　官  李淑珺　　

附表：

編號 日期 犯罪行為 對應之附件頁數 1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至同日17時32分許間 在KKday、Kahoot!通知信及Gmail驗證碼信件中將收件人名稱設為「fuckerxiao,size matters」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 2 110年10月15日凌晨0時14分許 在Kahoot!重設密碼信件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Idio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 3 110年12月29日8時2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生輔組通知學生未到Google表單」中填寫「蕭豬哥」、「蕭名伸死豬」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 4 110年12月30日8時36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fucku87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4 5 111年1月5日凌晨1時54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交通車登記Google表單」中填寫「蕭不舉」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5-6 6 111年1月5日23時50分許 在露天拍賣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7 7 111年1月10日23時43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偽」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8 8 111年1月11日22時14分許 在尹星交易成功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伸廢物」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9 9 111年1月17日凌晨3時3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吉拜」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0 10 111年1月26日11時29分許 在Facebook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shxtXiao」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1 11 111年1月29日18時2分許 在樂學網驗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名短」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2 12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3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3 13 111年2月22日凌晨1時2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4 14 111年2月22日6時26分許 在好生凍-生鮮集市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5 15 111年2月22日6時34分許 在EasyStore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fuxer」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6 16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癸海GUIHAI註冊通知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紅敢」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7 17 111年2月22日6時37分許 在露天會員Email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shx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8 18 111年2月26日12時許 在3080禮儀平台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19 19 111年4月20日間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明星球員卡購買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敗類」、「蕭名伸陽痿敗類」、「蕭名伸英文科狗男女」、「蕭名伸英文科垃圾」、「蕭名伸陽痿男吃壯陽藥」、「撲街蕭名伸敗類」、「改你娘蕭名伸陽痿男」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0 20 111年10月15日凌晨0時25分許至同日凌晨0時26分許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1 21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 在酷英線上學習平臺密碼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陽萎」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2 22 111年10月15日9時52分許至同日9時53分許間 在LearnMode學習吧平臺會員註冊認證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3 23 111年10月15日11時1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陽痿」、「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4-25 24 111年10月15日21時25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音樂性社團招生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26-27 25 111年10月18日23時4分許 在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帳號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8 26 111年10月18日23時15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29 27 111年10月21日12時52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敗類」、「蕭名伸敗類」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0-31 28 111年10月21日23時1分許 在Patreon密碼重置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敗類」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2 29 111年10月22日凌晨3時25分許 在Patreon留言板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Arthur0837」0○○○○○○○○○○帳號名相同)，並以該帳號名稱留言「Mother fucker」、「I'm xucking idiot」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留言回覆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3 30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蕭名伸甲賽」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4-35 31 111年10月22日9時33分許 在告訴人任職學校之「學校其他班級外食調查Google表單」中填寫「敗類蕭陽痿」、「323敗類蕭」等語以侮辱告訴人。 P.36 32 111年10月22日14時9分許 在PlayGo會員確認信中將使用者名稱設為「蕭陽痿」等語，並留存告訴人之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驗證信箱以侮辱告訴人。 P.37 







